
 

 中金函〔2024〕502号 

 

 

关于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

（第十六期）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： 

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辅导对象、中国同辐或公

司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。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辅导机构或中金公司）

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(2023 年

2月修订)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

定,以及《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（作为辅导对象）与中国国际

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作为辅导机构）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在科创板上市之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辅导协议》）相关约

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。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1.发行人董事、监事及高管变动情况 

本期辅导的辅导期间为 2024年 7月至 2024年 9月。本辅导

期间，中国同辐召开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建议并审议通过委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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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韩泳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、董事长，委任安

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，委任张军旗先生

为公司总经理，及委任王仓忍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、总法律顾

问及董事会秘书事宜。张军旗先生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。 

韩泳江先生个人简历如下： 

韩泳江先生，55 岁，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，于 1991 年 7 月

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，获得理学学士学位，现为中国同辐党委

书记、董事长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同方股份”）党委书记、董

事长。韩先生自 2017年 9月至 2022年 5月担任上海中核浦原有

限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兼任中核（上海）企业发展有限公

司董事长及上海市场开发部主任；自 2022年 5月至 2022年 9月

担任同方股份党委书记；自 2022 年 9 月至今担任同方股份党委

书记、董事长；自 2023年 6月至 2024年 7月担任中国宝原投资

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；自 2024 年 7 月至今担任中国同辐

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 

安锐先生个人简历如下： 

安锐先生，64 岁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

教授、主任医师（返聘），于 1982年 12月毕业于武汉医学院，

获得医学学士学位；于 1988 年 7 月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，获得

医学硕士学位；于 2002 年 1 月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医学院，获

得医学博士学位。安先生自 1982 年 12 月至 1985 年 6 月担任武

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（现武汉同济医院）住院医师；自 19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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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 月至 1997 年 8 月担任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医生；自

1997 年 8 月至 2004 年 8 月担任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科研

处处长；自 2004年 8月至 2019年 7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

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；自 2012 年 11 月至 2019 年 7 月担任

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、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；自

2019 年 7 月至今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教

授、主任医师（返聘）。 

王仓忍女士个人简历如下： 

王仓忍女士，47 岁，高级会计师，于 2000 年 6 月毕业于天

津大学，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学士学位，并于 2005 年 2 月

毕业于天津大学，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，现为中国同辐总会计

师、总法律顾问及董事会秘书。王女士自 2018年 8月至 2021年

2 月担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与资本运营部资金处处长；

自 2021年 2月至 2024年 7月，担任中核医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

总会计师；自 2024 年 8 月至今，担任中国同辐总会计师、总法

律顾问及董事会秘书。 

本辅导期内，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田嘉禾先生因病不幸于

2024 年 7 月 21 日离世。公司已委任安锐先生为新任独立非执行

董事，并将继续按董事会既定的业务战略开展业务营运。 

2.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

本辅导期间，李嘉文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辅导工作小

组成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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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变更后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：许菲菲、李鑫、杨赫、

张星榕、王笑、康瀚文、孙兆阳，其中许菲菲担任辅导工作小

组负责人。 

3.辅导人员情况 

中金公司辅导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，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该等人员均不存在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

业辅导工作的情形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机构持续通过访谈、电话会议、查阅公

司相关资料、辅导对象自学等方式开展辅导工作。通过本次辅

导，公司在规范运作、内部控制管理、募投项目等方面有了进

一步完善和落实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在本期辅导中，辅导机构协调其他中介机构，按照辅导计

划的安排实施辅导工作，主要辅导内容如下。 

1.持续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工作 

本辅导期内，中金公司辅导工作小组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

作，深入了解公司基本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，收集、整理历史

沿革、业务技术、董监高情况、合规运营、组织机构及内部控

制、财务会计等材料。 

2.召开中介机构专题协调会 

辅导机构就重要问题召开中介机构专题协调会，商讨和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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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公司尚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敦促公司从各方面改善并进行规范

运作。 

3.持续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培训 

持续督促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和培训，

通过专题讲解等形式，使其理解并掌握发行上市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则，理解作为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

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增强其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在本辅导期间，辅导机构协调律师、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共

同对辅导对象开展辅导，效果良好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针对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落实事项，辅导工作小组协

助公司结合经营状况及发展目标、战略定位，为公司的募集资

金投资方向提供指导及建议，协助公司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具体类型、规模及具体内容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辅导工作小组督促公司落实募投项

目可行性研究、发改备案、环评等各项工作，积极推进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，中金公司将继续协助并督促中国同辐健全和完

善内控制度，提高公司经营效率；核查中国同辐销售与收款、

采购与付款、期间费用等情况；持续对中国同辐主要客户及供

应商进行走访核查；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与中介机构协调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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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中国同辐管理层和各中介讨论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重点问

题，落实相关整改解决方案，并持续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法律

法规培训。 




